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洮南市 2022 年耕地深松项目实施方案

根据《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发 2022 年

中央财政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补助项目实施方案（指南）的通

知》（吉农计财发〔2022〕4 号）要求，2022 年我市继续实施耕

地深松作业。为确保高标准、高质量完成全年耕地深松作业任

务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绩效目标

2022 年,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下达我市耕地深松项目绩效目

标为 53 万亩。

二、实施条件

（一）实施范围

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及各乡（镇）、场申请情况，2022 年耕地

深松任务具体由全市 14 个乡（镇）承担。

（二）技术要求

1.2022 年全市耕地深松项目实施分为春季、苗期和秋季三

个时段进行，其中对秋季耕地深松作业实施补助。

（1）春季和苗期耕地深松作业深度≥25 厘米，作为任务完

成面积统计，不给予作业补助。

（2）秋季耕地深松作业深度≥30 厘米，给予作业补助；25

厘米≤作业深度≤30 厘米，作为任务完成面积统计，不给予作

业补助。

（3）正常耕地深松作业，机具入土出土、规避障碍物等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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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生的深度不足面积，视为作业面积合格（深松深度合格率须

≥90%）。

2.所用作业机具须为通过相关部门推广鉴定的产品，动力

在 150 马力以上，相邻两深松工作部件间距配置合理，符合农

艺要求，提倡加装粉碎土、弥平部件，逐步淘汰无翼铲的纯凿

式深松机，以提高作业质量。

三、补助对象

耕地深松项目补助对象为实施耕地深松作业服务提供者

（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、农机合作社、农机大户、种粮大户、

家庭农场等直接从事耕地深松作业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及农业

企业），优先安排基础条件好、服务能力强、作业质量优的农业

生产经营组织实施耕地深松作业。

四、补助标准

2022 年耕地深松项目补助执行 20 元/亩标准，监测设备投

资由深松作业服务者承担。补助资金发放采取“先作业后补助、

先公示后兑现”的方式进行，按照相关要求，对耕地深松作业

地块先进行查验核实，确定拟补助的面积、对象和金额，公示 7

天无异议后，确定最终补助面积、补助金额和补助对象。农机

推广站根据核验结果向财政部门提报资金需求，由财政部门将

补助资金拨付至农机推广站，由农机推广站将资金发放至作业

者手中。

五、程序和步骤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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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（镇）政府、场根据当地适宜深松作业型号的拖拉机、

深松机保有量和宜机耕地面积及服务者是否愿意安装电子监测

设备等申报作业计划。

（二）下达计划。

市农机推广站对各乡（镇）、场申报的计划进行审核，综合

平衡后，下达耕地深松作业补助计划。

（三）落实任务。

各乡（镇）政府、场根据所下达的耕地深松计划，及时把

任务落实到适宜耕地深松作业地块，尽量集中连片，实行整村

推进。

（四）确定作业服务提供者。

各乡（镇）搞好调查，确定实施耕地深松作业服务提供者，

并确保安装农机作业远程电子监测终端的机具数量精准无误，

安装用户完全出于自愿。

（五）签约作业服务协议。

作业服务提供者及时与乡（镇）政府签署作业服务协议，

明确作业面积、质量、完成时限、作业机具、补助标准等相关

信息，一次性将作业任务指标分解落实到各作业服务提供者。

作业任务实行动态管理，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完成任务，须及时

与各乡（镇）农机站工作人员联系，市农机推广站依据完成情

况重新调整作业任务。

（六）组织安装监测设备及操作培训。

各乡（镇）组织电子监测技术服务提供商为服务提供者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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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调试监测设备，并签字确认设备完整、正常，做好登记，安

装后机组不再变更。农机推广站开展设备与平台使用操作的演

示培训工作，切实保证使用者熟练掌握使用操作技能。

六、实施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政府成立以主管市长为组长，农

机、财政及各乡镇主要领导为成员的耕地深松作业领导小组，

建立起政府领导、上下联动、各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。

领导小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耕地深松实施方案，明确实施面积、

补助标准、保障措施等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制定自己的耕地深松

方案。

（二）强化技术服务。各乡（镇）应及时与市农机推广站

做好生产组织调度和信息沟通工作，强化技术指导服务和电子

监测技术提供商的沟通协调。要明确专人负责耕地深松远程电

子监测工作，确保信息化技术应用顺利进行和作业任务的全面

完成。

（三）组织查验核实。在耕地深松作业同时，各乡镇（街

道）组织开展查验核实工作，作业完成一块验收一块，做到随

作业随查验核实，确定拟补助面积、对象、金额，公示 7 天后

确定最终补助面积、补助对象、补助资金，报市农机推广站，

各乡镇(街道）对上报的耕地深松作业面积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

整性负责。市农机推广站对耕地深松工作进行调度指导、抽查

核验。

（四）做好总结。各乡（镇）耕地深松作业结束后，应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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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分析作业结果，统计、汇总相关数据信息，于 12 月 10 前上

报市农机推广站。

七、监管措施

（一）强化信息化监测技术推进力度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。

全市耕地深松项目补助实行远程电子监测信息化管理，以

远程电子监测数据作为耕地深松作业检查验收和补助资金发放

的依据。对存在异议、实名举报的，以相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

现场核验结果为准。

（二）严格规范操作程序，加强信息公开和监督管理。

耕地深松工作要在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基础上，合理分配

作业任务，确定补助对象，严格执行公示制度，充分尊重补助

对象在规定时间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。加强对基层农机工

作人员技术培训和警示教育，提高基层人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

力。要切实加强项目监管，建立资金使用制度，做到有章可循、

有据可查。建立专门的档案，相关文件资料、信息化平台监测

数据等要留存备查。

市农机推广站监督电话:6267161

市财政局监督电话:6222965

附件 1：洮南市耕地深松作业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附件 2：2022 年洮南市秋季耕地深松作业面积计划分配表



6

附件 1

洮南市耕地深松作业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金 锐 市政府副市长

成 员：赵文生 农业农村局局长

张 顺 市财政局局长

李宏伟 大通乡党委书记

邹宏宇 蛟流河乡党委书记

张金波 永茂乡党委书记

徐宝兴 野马乡党委书记

陈东宇 那金镇党委书记

殷古双 东升乡党委书记

郭洪光 万宝乡党委书记

李 刚 万宝镇党委书记

张 弘 黑水镇党委书记

于海鹏 胡力吐乡党委书记

史翠娥 聚宝乡党委书记

白英林 车力乡党委书记

张洪波 安定镇党委书记

何 辉 瓦房镇党委书记

洪 峰 二龙乡党委书记

李志东 福顺镇党委书记

丛海鹏 向阳街党工委书记

范文昌 洮府街党工委书记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主任由李德森同志兼任，办公室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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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农机推广站，负责谋划部署、统筹协调、督导推进等日常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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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2022 年洮南市春季、苗期、秋季农机深松整地

作业面积计划分配表

单位：万亩

序号 乡（镇） 春季 苗期 秋季 备 注

1 万宝镇 3.5

2 瓦房镇 2

3 安定镇 10

4 向阳乡 1.4

5 蛟流河乡 3

6 那金镇 3

7 大通乡 5

8 洮府乡 3

9 车力乡 7

10 二龙乡 10

11 聚宝乡 1.5

12 永茂乡 1

13 野马乡 1.6

14 胡力吐 1

合计 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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